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铜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GoBack]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5〕167 号）等中央、市级相关政策文件，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健全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9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农业农村委开展了《铜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工作。
     二、起草过程
文件起草过程中，充分征求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国资中心、重庆龙裕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意见，修改形成了《铜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铜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主要阐述了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指导思想及工作目标。
第二部分为：“建设任务”。主要阐述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交易体系建设方面，明确了区级交易平台、镇（街）服务窗口、村（社）服务点的主要职责和建设主体。二是流转交易品种方面，分为改革试点类、公益类、市场类。三是完善流转交易机制方面，指出要规范交易行为、严格交易审查、公开发布信息、加强政策联动。四是深化拓展服务功能方面，明确了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要主动适应交易主体、目的和方式多样化的需求，立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基础服务功能，延伸服务链条，提供多样化服务。
第三部分为：“工作步骤”。主要阐述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5个阶段。一是平台搭建阶段，2023年8月10日前，由重庆龙裕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完成“重庆市铜梁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完成区级交易平台硬件软件设施配套，镇（街）服务窗口、村（社）服务点同步建设，与镇（街）形成“1对N”辐射机制。二是人员配备阶段，镇（街）工作站负责人由农业服务（产业培育）中心工作人员兼职，各镇（街）、村（社）流转交易专职经纪人，原则需专科及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的本土人才中聘用，由区流转服务公司统一颁发聘书。三是业务培训阶段，2023年8月30日前，由区农业农村委邀请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组织全区各镇（街）分管领导、流转交易负责人、流转交易专职经纪人、各行业主管部门业务负责人进行培训。四是摸底调查阶段，2023年8月30日前，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各镇（街）分类摸底调查拟纳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情况。五是分类交易阶段，力争2023年9月10日前组织进场交易。
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主要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强调，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在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中的职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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